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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覆核求擱置建焚化爐

　【記者陳超銓報道】政府計劃在石鼓洲填海興建垃圾焚化爐， 預算在2018年落成後每日可以焚燒3,000公噸廢物
，工程造價超過40億元。

去年尾，建焚花爐的環評報告成功獲得通過，料政府稍後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。一名長洲居民反對政府的建議，指
該環評報告沒經公眾諮詢及考慮公眾的反對，昨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，要求擱置在石鼓洲興建垃圾焚化爐。

小組通過環評報告

申請人是居於長洲東堤小築的長洲居民郭卓堅，被告分別是城規會主席和環境保護署署長。郭自行撰寫入稟狀，他
反對城規會採納其分區計劃大綱，在石鼓洲十咪對開填海建垃圾焚化壚。

環保署於本年1月17日通過之環評報告及未經公眾諮詢及考慮公眾反對，所以該環評報告理應無效。

政府於去年2月宣布，決定在石鼓洲毗鄰，填海15.9公頃建人工島，興建綜合廢物管理設施（即焚化爐），預計
2018年啟用。焚化爐每日可處理3,000噸垃圾，但只佔全港每日13,000公噸棄置量的兩成多。

政府認為石鼓洲附近人口稀少，加上盛行風向為東北風，對距離3.5至5公里的長洲影響輕微，當局考慮對周邊影響
後，認為選址石鼓洲較理想。

環境諮詢委員會屬下的環評小組，去年尾通過石鼓洲人工島的環評報告。案件編號：HCAL28/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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